
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行動

行政院所屬機關學校常態節水推動



壹、機關學校常態節水推動

貳、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說明

參、申復書/切結書填寫

肆、評比成效填寫樣態

伍、年度節水評比成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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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



政府機關學校節水常態化推動

◼ 經濟部水利署於96年建置「政
府機關及學校節約用水網路填
報系統」。

◼ 配合行政院推動「政府機關及
學校四省計畫」 (100年至104
年)推動。

◼ 經濟部「節約用水常態化行動
方案」計畫(105年)，鼓勵各機
關學校將節水措施常態化落實
於日常生活。

◼ 訂定機關學校常態節水行動獎
懲原則(106年起)，由水利署主
動以各單位填報的用水資料，
計算並考核各政府機關、學校
推動節水成效。

網址https://www.ewater.org.tw/ 2



分層督導架構

 針對行政院所屬機關學校
辦理節水成效強制評比，
主辦機關為經濟部，執行
機關為經濟部水利署。

 透過節約用水填報系統，
主動計算各單位評比期間
節水成效，分別針對節水
績優、執行不佳單位辦理
敘獎及精進班課程。

 112年度行政院所屬機
關及學校共計7948個單
位，其中：2級管制層級
單位55個、3級管制層
級單位3334個、4級管
制層級單位4337個、5
級管制層級單位22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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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統計111年(1月至12月)各級機關及學校自來水總用水量為1億1164萬噸，與110年自來水總用水量
為1億886萬噸比較，用水量增加277.8萬噸，增加比率為2.55%。

行政院所屬機關學校自來水用水量統計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用水量(萬噸) 13,340 12,518 12,638 12,600 12,369 12,230 12,102 10,886 11,164

降雨量(mm) 1,643.3 1,796.7 2,772.4 2,030.9 2,040.5 2,163.3 1,747.6 1,991.2 2,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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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府機關學校自來水用水量

2015年旱災
桃園、板新分區
供水

2021年旱災
苗栗、臺中分區
供水

行政院
重賞重罰

新冠疫情三級
警戒

110年台灣各地區進入不同程度的減壓供水、限水、停耕等情況，被稱作「百年大旱」。此波旱象於110年5月底～6月底連續幾波梅雨鋒
面、陣雨、西南氣流帶來明顯降雨而緩解。同時110年5月19日全國新冠疫情進入三級警戒，各級學校5月19日停課至暑假，延後開學至9
月1日，造成110年度各級學校整體用水量大幅減少。 4



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評比作業時程

各項基本資料
確認

節水成效
評比作業

節水成效
申復/切結

自來水用量轉檔
作業

每年4-6月

基本資料
填報率統計

每年7-10月

常態節水
初評結果

每年11-3月

評比結果
申復/切結

通知

每月

管制層級
節水評比
執行報告

節水專責
人員精進班
(線上課程)

當年度 次年度

1月 2月 3月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1月 2月 3月

基本資料
確認/填報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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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日期
109年1月8日第一次修正

(經授水字第10920200380號函)
111年9月19日第二次修正

(經授水字第11120213070號函)

修訂內容 第七點及第五點附表一 第七點及第五點附表一至附表三

修訂重點說明

一、規範獎勵機制。(第七點)

(一)增訂排除上年度曾發生器材或管線漏水對象。

(二)修正省水器材換裝率獎勵事由門檻。

(三)新增常態節水工作推動指標獎勵事由。

二、節水評比指標。(附表一)

(一)調整省水器材安裝率指標得分之級距範圍。

(二)新增常態節水工作推動指標項目及訂定得分。

(三)總得分調整為120分。

一、規範獎勵機制。(第七點)

(一)第一款至第三款無異動。

(二)新增第四款，由本部彙整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各直
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府所屬機關(構)學校之節水評比
執行報告，提供予前述機關。

二、節水評比指標：調整節水量指標參考年度及修正各分類
用水量指標參考值。

(一)附表一：節水量指標之B持續推動節水項目參考年度
調整(原103年為參考年度，調整為108年為參考年度)。

(二)附表二：原採用101年至105年度人均用水量參考值
之平均值，修正後採用105年至109年度人均用水量參
考值之平均值。

(三)附表三：原採用101年至105年度特殊用水分類用水
指標參考值之平均值，修正後採用105年至109年用水
資料。

透過各機關學校自主常態節水行動評比活動，以落實政府各機關帶頭節水
作為表率，使台灣邁入節水型社會。

經濟部「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 (106.10.24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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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原則條文修正重點說明

一、規範獎勵機制。(第七點)

(一)增訂排除上年度曾發生器材或管線漏水對象。

(二)修正省水器材換裝率獎勵事由門檻。

(三)新增常態節水工作推動指標獎勵事由。

二、節水評比指標。(附表一)

(一)調整省水器材安裝率指標得分之級距範圍。

(二)新增常態節水工作推動指標項目及訂定得分。

(三)總得分調整為120分。

事由
用水量減少百分之三以上，未滿百分之五，且省水器材換
裝率達百分之七十以上、持續推動節水項目得分五分以上、
常態節水工作項目得分五分以上

用水量減少百分之五以上，未滿百分之十，且省水器材換
裝率百分之八十以上、持續推動節水項目得分十分以上、
常態節水工作項目得分七分以上

用水量減少百分之十以上，且省水器材換裝率百分之九十
以上、持續推動節水項目得分二十分以上、常態節水工作
項目得分十分以上

省水器材安裝率 指標得分

未滿50% 5

50%以上～未滿60% 10

60%以上～未滿70% 20

70%以上～未滿80% 25

80%以上～未滿90% 30

90%以上 35

常態節水工作項目 指標得分

1.專責用水管理組織及人員 1

2.定期查漏計畫或相關制度 1

3.張貼海報或貼紙節水宣導 1

4.回收窗型冷氣機冷凝水 2

5.回收RO飲水機排水 2

6.回收洗手台洗手水 2

7.設置生活雜排水(中水)系統 2

8.設置雨水貯留系統 2

9.回收水(包括雨水、生活雜排水、RO飲水機排水、
冷氣機冷凝水)加裝計量水錶並統計水量 3

10.回收水(包括雨水、生活雜排水、RO飲水機排
水、冷氣機冷凝水)用於沖廁，取代自來水用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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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比期間與對象

評比對象 分 組 情 形

政府機關類
1.中央行政單位組(行政院暨所屬行政機關)

2.地方行政單位組(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暨所屬行政機關)

公立學校類

1.大專組

2.國高中(職)組

3.國小(幼兒園)組

國營事業類 1.非生產事業組

2.評比對象

1.評比期間
前一年九月至當年八月自來水收費月份為基準(十二個月)。
例：112年度評比期間為111年9月至112年8月

包含行政院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與所屬各級行政機關（構）
、事業機構，分為3類(共6組)。

註：評比對象排除醫療機構、安養機構、殯葬單位、特殊教育學校及國營
事業類生產事業組等單位(仍須登錄「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用水填報
網站」更新基本資料並確實填報)。 8



節水評比指標及權重

A指標 B1指標 B2指標 C指標 D指標 E指標

35分

10分

10分10分

35分

20分

120

A
用水量
增減率

B
持續推動節水

(LPCD)

C
基本資料
填報

D
省水器材
安裝率

E
常態節水
工作

B1：與自己比

B2：與參考值比

自己跟自己比

節水評比指標

9



用水量增減率 A 指標得分

用水量增加3%以上 0

用水量增加未滿3% 5

用水量減少0%以上～未滿3% 10

用水量減少3%以上～未滿5% 15

用水量減少5%以上～未滿10% 20

用水量減少10%以上～未滿20% 25

用水量減少20%以上～未滿30% 30

用水量減少30%以上 35

5 5

5 5

B1：與自己比

B2：與參考值比

當年度前一年度前二年度108年度

LPCD參考值

A
用水量
增減率

B
持續推動節水

(LPCD)

基本資料填報 C 指標得分

未填報 0

未完整填報 5

完整填報 10 C
基本資料
填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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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水器材安裝率 得分

未滿50% 5

50%以上～未滿60% 10

60%以上～未滿70% 20

70%以上～未滿80% 25

80%以上～未滿90% 30

90%以上 35

省水器材安裝率 得分

未滿10% 5

10%以上～未滿30% 10

30%以上～未滿50% 20

50%以上～未滿70% 25

70%以上～未滿80% 30

80%以上 35

級距
調整

D
省水器材
安裝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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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節水工作項目 E 指標得分

1.專責用水管理組織及人員 1

2.定期查漏計畫或相關制度 1

3.張貼海報或貼紙節水宣導 1

4.回收窗型冷氣機冷凝水 2

5.回收RO飲水機排水 2

6.回收洗手台洗手水 2

7.設置生活雜排水(中水)系統 2

8.設置雨水貯留系統 2

9.回收水(包括雨水、生活雜排水、RO飲水機排水、冷氣
機冷凝水)加裝計量水錶並統計水量

3

10.回收水(包括雨水、生活雜排水、RO飲水機排水、冷
氣機冷凝水)用於沖廁，取代自來水用量

4

依完成工作項目計分並累計，未完成任何1項得0分，最高累計得20分。

E
常態節水
工作

指標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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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評比獎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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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機關類 公立學校類 國營事業類

中央行政機關組

地方行政機關組

大專組
高中(職)組
國中小組

非生產事業組

分組總得分排序

共分為三類六組進行評比

節水人員
獎勵

節水人員
精進訓練班

1.節水評比指標總得分於各類組之後25%
2.用水量較去年同期用水量增加10%以上
3.省水器材換裝率低於50%者

1.節水評比指標總得分於各類組之前25%
2.用水量較去年同期用水量減少3%以上
3.省水器材換裝率達於75%以上
4.持續推動節水項目得分五分以上
5.常態節水工作項目得分五分以上

不佳門檻獎勵門檻

嘉獎一次
嘉獎二次
記功一次

切結

Q2
50%

Q1
25%

120分 0分
得
分
高 Q3

75%

得
分
低

排除上課
申復

因縮編、員額減少、建築物減少、基地縮減、
增加使用地下水或其他水源(不含雨水、回收
水及再生水)致用水減少者。

因正當原因（員額增加、基地建築增加、新建
工程、衛生防疫、業務量增加等）致用水增加
者。



常態節水評比節水績優單位數量統計(初評結果)

評比組別

年度

中央行政機
關組

地方行政機
關組

大專組 高中(職)組 國中(小)組
國營事業

(非生產組)
合計

106年 111 382 9 29 394 35 960

107年 94 287 4 38 391 35 849

108年 34 52 1 12 98 4 201

109年 26 32 0 13 78 3 152

110年 35 46 2 13 165 6 267

111年 21 53 1 10 111 9 205

小計 321 852 17 115 1237 92 2634

註：節水績優單位數未扣除符合獎勵要點第八點第一項第二款因縮編、員額減少、建築物減少、基地縮減、
增加使用地下水或其他水源(不含雨水、回收水及再生水)致用水減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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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節水評比執行不佳單位數量統計(初評結果)

評比組別

年度

中央行政機
關組

地方行政機
關組

大專組 高中(職)組 國中(小)組
國營事業

(非生產組)
合計

106年 31 211 1 21 302 17 583

107年 37 136 2 24 293 10 502

108年 14 110 3 19 319 14 479

109年 17 108 2 23 334 21 505

110年 8 69 1 15 181 11 285

111年 6 62 2 19 248 34 371

小計 113 696 11 121 1677 107 2725

註：執行不佳單位數未扣除符合獎勵要點第八點第一項第一款「因正當原因（員額增加、基地建築增加、新
建工程、衛生防疫、業務量增加等）致用水增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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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水評比執行不佳樣態分析

A
用水量
增減率 B

持續推動節水
(LPCD) C

基本資料
填報 D

省水器材
安裝率 E

常態節水
工作

35分10分 + 10分 10分35分指標
配分

20分

10%  50% 

25

%

發生漏水 員額增加
基地建築增加
新建工程
衛生防疫
業務量增加等

數量清查
不確實 無法判別器材種類

經費不足全面換裝

用水
人數

基本
分數

日常
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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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節水評比成效通知填報【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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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報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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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態節水評比成效通知



Q2
50%

Q1
25%

Q3
75%

切結 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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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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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書填寫(績優單位)

Q3
75%

切結
21



切結書填寫(績優單位)

是否有以下常態節水
行動獎勵原則第八點
第一項第二款「因縮
編、員額減少、建築
物減少、基地縮減、
增加使用地下水或其
他水源(不含雨水、回
收水及再生水)致用水
減少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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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書填寫(執行不佳)

Q1
25%

申復
23



申復書填寫(執行不佳)

是否有以下常態節水
行動獎勵原則第八點
第一項第一款「因正
當原因（員額增加、
基地建築增加、新建
工程、衛生防疫、業
務量增加等）致用水
增加者」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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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書/切結書
填寫完畢，無法儲存？

1.藍色字體項目為必填欄位，需填寫完整[儲存確認]按鈕才有作用。
(有或無都要寫)

2.如需修改申復/切結說明資料，請先點選 "無…."選項後，再次點
選"有…"選項，進行資料編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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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函文申復書

為何還要出席精進班？

是否有以下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第八點第一項第一款
「因正當原因（員額增加、基地建築增加、新建工程、衛
生防疫、業務量增加等）致用水增加者」之情形。

1.評比期間為前一年九月至當年八月份(例：109年評比期間為108.09~109.08；上
年度評比期間即為107.09~108.08，餘類推)。

2.各項 (員額、基地建築、新建工程、衛生防疫、業務量)申復說明，請填具評比期
間及上年度評比期間具體量化數據及增加數量或比例(%)，例如：當年度評比期
間因防疫需要環境消毒3次，比上年度評比期間1次，共計增加3次，增加200%；
當年度評比期間新建工程4件，比上年度評比期間1件，共計增加3件，增加
300%；當年度評比期間舉辦訓練課程15次，參加人數450人、比上年度評比期
間10次，參加人數280人，共計增加訓練課程10次，人數增加1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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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書填寫樣態說明

27

常見申復錯誤樣態

未依限函復

函復內容
無排除事項



常見申復錯誤樣態

未依限函復

函復內容
無排除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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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書填寫樣態說明

29

無申復說明
檢視函文內容

常見申復錯誤樣態



不具體、待確認，
檢視函文內容

常見申復錯誤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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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復範例
✓排除上課

1.評比期間為前一年九月至當年八
月份(例：111年評比期間為
110.09~111.08；上年度評比期
間即為109.09~110.08，餘類推)。

2.各項 (員額、基地建築、新建工程、
衛生防疫、業務量)申復說明，請
填具評比期間及上年度評比期間
具體量化數據及增加數量或比例
(%)
例如：當年度評比期間因防疫需要環
境消毒3次，比上年度評比期間1次，
共計增加3次，增加200%；當年度評
比期間新建工程4件，比上年度評比期
間1件，共計增加3件，增加300%；
當年度評比期間舉辦訓練課程15次，
參加人數450人、比上年度評比期間
10次，參加人數280人，共計增加訓
練課程10次，人數增加17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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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評比成效報告

壹、全國各機關學校

貳、管制層級所屬單位

一、基本資料確認填報情形

二、評比間用水量統計

三、評比指標得分落點分析

四、常態節水評比初評結果

五、評比成效確認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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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評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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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評比成效(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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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單位常態節水評比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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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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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學校常態節水行動獎勵原則條文說明

規定 說明
一、經濟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因應氣候變遷及配合國

家水資源政策，全面推動由各機關學校自主積極採
行節水措施，並透過節水成效評比活動，落實各機
關學校常態節水及邁入節水型社會，特訂定本原則。

訂定本獎勵原則之目的。

二、本原則主辦機關為本部，執行機關為本部水利署，
協辦機構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臺北自來水
事業處、金門縣自來水廠及連江縣自來水廠。

明定主(協)辦及執行機關(構)。

三、本原則之評比活動以前一年度九月至當年度八月之
自來水收費月份為基準。

訂定評比期間為前一年度九月至當年度八月
之自來水水收費月份為基準年，並以十二個
月為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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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四、評比對象包含行政院與所屬各級行政機關（構）及學

校、直轄市、縣(市)政府與所屬各級行政機關（構）

及學校，分為三類六組：

(一)政府機關類：包括中央行政機關組(行政院暨所屬行政

機關)及地方行政機關組(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暨所屬

行政機關)等二組。

(二)公立學校類：包括大專組、高中(職)組及國中小組等

三組。

(三)國營事業類：非生產事業組(即生產事業以外之機構)。

前項評比對象不含醫療機構、安養機構、殯葬單位、
特殊教育學校、幼兒園。

評比對象排除醫療機構、安養機構、殯葬單
位等單位，係考量涉及衛生與醫療行為需求；
排除特殊教育學校及幼兒園等單位，係涉及
教學保健及特殊管理需求；國營事業類生產
事業組等單位，係用水量因與景氣有關，同
時相關產業已有相關用水回收再利用規範，
本原則係推動各機關(構)及各級學校落實常
態節水措施。

五、評比方式如下：依節水量指標、用水管理指標及省水
器材指標計算得分，各項指標說明詳附表一；「政府
機關及各級學校之人均用水量參考值」詳附表二；
「特殊用水分類用水指標參考值」詳附表三。

規範評比方式：訂定各項節水評比指標，各
單位依指標計算得分，各指標之評分比例及
計算方式詳附表一。

六、評比結果節水績優名單將公布於本部水利署網站或相
關媒體。

節水評比績優名單公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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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指標項目 評分比例 計算方式 說明

節水量
指標

A.用水量增減
率

35

A＝用水量增減率＝(評比期間前一年同期用水量
－評比期間用水量)÷(評比期間前一年同期用水
量)×100。

評比期間與前一年同期用水
量之節水比率。

B.持續推動節
水

20

B：採108年為參考年度，計算前二年度(不含當年
度)人均用水量是否低於參考年度，如有1年度符
合標準得5分，有2年度符合標準得10分，皆未
符合標準得0分；另計算前二年度(不含當年度)
人均用水量是否低於參考值(附表二)，如有1年
度符合標準得5分，有2年度符合標準得10分。

一、鼓勵各單位持續推動節
約用水(採全年度人均用水
量)。

二、調整節水量指標參考年
度及修正各分類用水量指標
參考值。(採用105年至109
年度人均用水量參考值之平
均值)

用水管理
指標

C.基本資料填
報

10
C：機關學校節約用水填報網站基本資料完整填報
及確認得10分，未完整填報及確認得5分，未填
報及確認得0分。

各單位應確實填報基本資料。

省水器材
指標

D.省水器材安
裝率

35

D＝省水器材安裝率×100。

省水器材安裝率＝(省水型用水設備數量)÷(用水設
備數量)×100％。

一、包括馬桶、小便斗、水
龍頭(必要之拖布盆水龍頭
不予計入)。

二、省水型用水設備指省水
標章產品或經改善符合省
水標章規格用水量標準之
用水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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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指標項目 評分比例 計算方式 說明

常態節水工
作指標

E.常態節水工
作

20

依常態節水工作項目推動落實項目、替代自來水用
水量及加裝計量水錶情形給分。

一、有關用水管理、查漏制度與節水宣導等項目，
各完成1項得1分；蒐集回收水(包括冷氣機冷凝
水、RO飲水機排水、洗手台洗手水、生活雜排
水及雨水)再利用，作為綠地澆灌、生態池景觀
補水、清掃(洗)等次級用途使用，各完成1項得2
分。

二、為提升節水措施鑑別度，如回收水加裝計量水
錶並統計水量者得3分；回收水如有用於沖廁者
得4分。

常態節水工作指標得分，共
10項，依完成工作項目計分
並累計，未完成任何1項得0
分，最高累計得20分。

總得分 T ＝ A＋B＋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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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七、評比結果處理：
(一)評比結果其節水評比指標總得分於各類組之前百分之二十五，

且上年度評比期間未曾發生器材或管線漏水者，建議參酌下
列基準核予節約用水工作有功人員獎勵：

(二)評比結果，其節水評比指標總得分於各類組之後百分之二十
五，且用水量較去年同期用水量增加百分之十以上及省水器
材換裝率低於百分之五十者，應派承辦人及業務主管參加本
部節約用水專責人員精進訓練班。

(三)各機關學校對評比結果有疑義者，得依限提出申復。由本部
就申復案件進行復評，必要時得辦理現勘。

(四)由本部彙整行政院所屬二級機關、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縣(市)政
府所屬機關(構)學校之節水評比執行報告，提供予前述機關。

評比結果處理規定：
一、訂定節水績優單位及執行不佳單位節水評比

指標總得分需位於各該分類之前百分之二十
五及後百分之二十五。

二、規範績優單位獎勵基準。
三、規範執行不佳單位考核基準。
四、另針對執行不佳之單位，須派員出席參加本

部節約用水專責人員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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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八、評比期間有以下原因之一者，不適用前點之規定：
(一)因正當原因（員額增加、基地建築增加、新建工程、

衛生防疫、業務量增加等）致用水增加者。
(二)因縮編、員額減少、建築物減少、基地縮減、增加使

用地下水或其他水源(不含雨水、回收水及再生水)致
用水減少者。

(三)無自來水用水量或用水量為零者(含合署辦公僅由一個
單位統一填報或自來水分攤比例為零)。

節水評比期間結果，各機關學校如有正當原
因致用水量增加或減少，導致符合執行不佳
單位或達績優單位獎勵基準者，不適用第七
點評比處理結果。採個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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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說明
九、其他配合作業：
(一)各評比對象應於每年四月一日起至五月三十一日止至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用水填報網站」登錄、更新基
本資料並確實填報。醫療機構、安養機構、殯葬單位、
特殊教育學校、幼兒園及國營事業類生產事業組等不
列入之評比對象及第八點不適用獎勵規定者，仍須至
「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用水填報網站」登錄、更新基
本資料並確實填報；採用地下水或其他水源者，應逐
年編列預算加裝計量設備，並記錄。

(二)各評比對象之屬性分類，係依據人事行政總處之機關
代碼分類，如有疑義，可備妥說明及佐證資料，以書
面向本部申請變更。

(三)經評比後為績優單位，應提供各項節水措施之佐證資
料，未提供或資料不確實者取消績優資格，必要時本
部得辦理現地查核。

一、各單位均應定期上網更新資料。
二、人均用水量參考值細分類之分類屬性係

依據人事行政總處之機關代碼分類，各
單位如有疑義，可先行洽詢主辦單位或
備妥資料提出申請變更，必要時將進行
實質審查。

三、規定評比績優單位應提供佐證資料，必
要時得辦理現地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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